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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1月26日以电子

邮件形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4年11月

30日在北京华滨国际大酒店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12名,董事刘明胜、刘

毅勇、谷俊和、孙艳军、王敏5名董事因公务原因缺席本次董事会；公司董事王结义、黄子万、

陈海平、程贤权、姚敏、张遐、何江超7名董事参加会议现场表决；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会议由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姚敏董事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公司收购股权并拟与中电投集团、蒙东能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

露天煤业2014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收购股权并拟与中电投集团、蒙

东能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 的议案》 (详见2014年5月22日第

2014040公告)。

由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简称“中电投集团”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蒙东能源” ）拟对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坑口电厂” )2013年度

利润进行分配，交易各方拟就利润分配、调整股权转让价格事宜，重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之补充协议（三）》，对《补充协议（二）》中的“交易价格”做如下修改：

三方同意坑口电厂分别向中电投集团、 蒙东能源进行2013年度利润分配， 分别分红

16,075,219.01元、123,345,587.64元，累计分红139,420,806.65元。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坑口电厂以201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坑口电厂出具的《评估

报告》，扣除评估基准日后的分红金额，三方同意坑口电厂对应的转让价格分别为：88.47%

的股权转让款为180,476.322252万元，11.53%的股权转让款为23,520.877083万元。

本次收购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交易价格由评估价格217,

939.28万元,扣减坑口电厂2013年度利润分配后调整为203,997.199335万元；非公开发行

股票计划募集资金额度无变化，计划募集资金额度仍为不超过200,000万元。

具体详见公司2014年12月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4083号的 《关于公司收购股权并拟与中

电投集团、蒙东能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出席会议关联董事姚敏、何江超先生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有表决权董事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提示：依照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中有关授权事项（详见2013年4月20日2013031董事会决议

公告，2013年11月28日2013060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4年11月15日2014079股东大会通

知及 2014年11月28日2014081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关于增补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暨向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

任公司露天矿收取煤炭经销权委托费的议案》。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

责任公司露天矿签订<煤炭经销权委托协议>的议案》（详见公司2014年7月15日的

2014057公告）。 依照该协议约定，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矿（以下

简称“白音华露天矿” ）将煤炭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销售给露天煤业的已有客户的应向

露天煤业支付经销权委托费用。

具体详见公司2014年12月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4084号的 《关于公司增补201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暨收取煤炭经销权委托费的公告》。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出席会议关联董事姚敏先生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有表决权董事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审议《关于增补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暨向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

司收取煤炭经销权委托费的议案》。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

公司签订<煤炭经销权委托协议>的议案》（详见公司2014年7月15日的2014057公告）。

依照该协议约定，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东露天矿” ）将煤炭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销售给露天煤业已有客户的应向露天煤业支付经销权委托费用。

具体详见公司2014年12月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4084号的 《关于公司增补201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暨收取煤炭经销权委托费的公告》。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出席会议关联董事姚敏、何江超先生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有表决权董事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一）2014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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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并与中电投集团、蒙东能源公司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拟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35,000万股（含35,000万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非公开发行”

或“本次非公开发行” ），公司拟就募集资金用于收购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坑口电厂” ）100%股权。

2、进展情况介绍:2013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4年临时二次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

了公司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投集团”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蒙东能源” ）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

补充协议（一）》和《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2014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股权并拟与中电投集团、蒙东

能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公司拟与中电投集团、蒙东能源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3、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规定，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电投集团、控股股东蒙东能

源发生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为关联交易。

4、公司2014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出席会议关联董事姚敏、何江超先生对此项议案

回避表决。 该项关联交易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5、依照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中有关授权事项（详见2013年4月20日2013031董事会决议公

告，2013年11月28日2013060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4年11月15日2014079股东大会通知

及 2014年11月28日2014081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本次关联交易不适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7、提示：本次收购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交易价格由评估价

格217,939.28万元,扣减坑口电厂2013年度利润分配后调整为203,997.199335万元；非公

开发行股票计划募集资金额度无变化，计划募集资金额度仍为不超过200,000万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中电投集团公司。 成立于2002年12月29日；法定代表人：陆启洲，注册资本：120亿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院3号楼，主要经营业务：实业投资管理；电源的开

发、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

行及检修；电能及配套设备的销售；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代理；电力及相关技术的科技

开发；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和材料进出口；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等。

2013年末，集团公司总资产61,739,159万元，所有者权益9,556,606万元。 营业收入19,

016,736万元，利润总额1,115,646万元，净利润715,152万元。 2014年10月末总资产66,

196,582万元，负债55,845,711万元，所有者权益10,350,870万元，利润总额635,241万

元，净利润338,537万元。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1999年12月23日；法定代表人：刘明胜，注

册资本：33亿元；注册地址：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霍林河大街西段2080号，主要经营业

务：煤炭、电力、铝业、铁路、煤化工、水库开发、投资等，直接持有公司69.40%的股权，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 2013年末，蒙东能源总资产4,257,261万元，所有者权益1,475,421万元。

营业收入1,927,266万元，利润总额75,065万元，净利润60,272万元。 2014年10月末总资

产4,581,702.62万元，负债3,156,179.37万元，所有者权益1,425,523.25万元，利润总额

-13,645.12万元，净利润-22,821.46万元。

（二）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日，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持有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65%股

份，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69.4%股份，分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和

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主要内容

中电投集团、蒙东能源与本公司拟定的三方《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乙方：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丙三方经充分协商，同意对《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做出如下修订补充：

一、修改条款：

对《补充协议（二）》中的“交易价格”做如下修改：

三方同意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向甲方、 乙方进行2013年度利润分

配，分别分红16,075,219.01元、123,345,587.64元，累计分红139,420,806.65元。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公司对标的资产以201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

产出具的《评估报告》，扣除评估基准日后的分红金额，三方同意标的资产对应的转让价格

分别为 ：88.47%的股权转让款为180,476.322252万元，11.53%的股权转让款为 23,

520.877083万元。

二、本补充协议应作为《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的组

成部分，与《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有同等效力。本补充协

议有约定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以《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

（二）》的约定为准。

四、目标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募投项目）为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标

的股权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3月3日

法定代表人：王旭东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6,649万元

注册地址：霍市友谊路南段东侧

主要经营业务：火力发电，热力产品销售；废弃物综合利用及经营；设施租赁

（二）财务情况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坑口电厂2013年度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

瑞华专审字[2014]第24030001号《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登载于2014年3月28日的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评估情况说明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坑口电厂201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全部

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1012号《评估报告》。经资产基础法评

估，截至2013年12月31日，坑口电厂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80,531.88万元，评估价值为217,

939.28万元，增值额为37,407.40万元，增值率为20.72%。 该评估报告登载于2014年3月28

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定价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对坑口电厂以2013年12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坑口电厂出具的《评估报告》，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三）》扣

除评估基准日后的分红金额，三方同意标的资产对应的转让价格分别为：88.47%的股权转

让款为180,476.322252万元，11.53%的股权转让款为23,520.877083万元。 详见下表:

项目

持有坑口电

厂比例

（

%

）

坑口电厂

（

2013

年

12

月

31

日基准日

，

净资产评估值

（

万

元

）

坑口电厂

2013

年度现金

分红金额

(

万元

)

扣除

2013

年度现金分

红后坑口电厂转让

价格

（

万元

）

中国电力投资

集团公司

11.53% 25,128.40 1,607.521901 180,476.322252

中电投蒙东能

源集团有限公

司

88.47% 192,810.88 12,334.558764 23,520.877083

合计

100% 217,939.28 13,942.080665 203,997.199335

注： 本次收购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交易价格由评估价格

217,939.28万元,扣减坑口电厂2013年度利润分配后调整为203,997.199335万元；非公开

发行股票计划募集资金额度无变化，计划募集资金额度仍为不超过200,000万元。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收购坑口电厂，公司将新增装机容量1200兆瓦，有利于完善

公司在煤炭生产下游电力行业的战略布局， 有利于增强抵御行业周期性波动风险的能力，

对实现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七、本次交易对降低关联交易的影响

目前，由于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坑口电厂用煤全部从公司采购，公司与坑口电厂之间存

在大额日常关联交易，本次收购坑口电厂后，坑口电厂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能够彻底消

除原有的与坑口电厂的关联交易。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一）本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中电投集团、蒙东能

源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与本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并及时进行了披露。

本年年初至2014年10月31日，公司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控股企业、与蒙东能源及蒙东

能源控股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2014年年初至10月末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关联人 交易类型 交易金额

（

元

）

蒙 东 能

源 及 其

控 股 单

位

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 提供测量劳务等

1,956,947.30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

通辽霍

林河坑口发电有限公司

提供灰渣 处理 等

劳务

13,598,983.26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 租 土 地 使 用

权

、

资产

27,415,112.08

北京中企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

中电投蒙东能

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技术等劳务

3,436,973.36

北京中企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02,972.77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煤炭

（

含低

热值

）、

电

648,295,027.20

采购商品

（

电

）

9,869,805.82

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煤炭

391,515,042.74

通辽盛发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煤炭

95,433,470.13

通辽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煤炭

181,402,104.70

小 计

---- 1,373,126,439.36

中 电 投

集 团 及

其 控 股

单位

中电投东北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 537,829,412.98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燃料分公司 销售商品

334,652,266.94

辽宁清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349,463,715.12

通辽发电总厂 销售商品

244,738,110.53

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41,371,523.51

小 计

---- 1,508,055,029.08

合 计

---- 2,881,181,468.44

（二）上述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发生的关联交易履约情况良好。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针对本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

查。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拟与控股股东蒙东能源、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签订收购通辽霍林河

坑口电厂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该补充协议（三）的

内容和签订的程序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公

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同意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我们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审核此项议案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

序进行了监督，认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

实施了回避表决。

十、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中电投集团、蒙东能源与公司签订的三方《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128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2014084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增补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暨收取

煤炭经销权委托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露天煤业” 或 “公司” 、“本公司” ）

2014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暨向内蒙古锡

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矿收取煤炭经销权委托费的议案》、《关于增补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暨向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收取煤炭经销权委托费的议

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1、公司2014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事项，关联董事分别对相关议

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该项关联交易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2014年度公司拟与下列关联方预计增补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细分

关联人

预计增补金

额

（

含税

、

万

元

）

2013

年实际

发生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

）

提供劳

务

收取煤炭经销

权委托费

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

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

矿

300 -- --

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

煤业有限公司

480.8124 711.4653 8.88

小计

-- -- 780.8124 711.4653 8.88

（三）2014年年初至10月30日与前述关联方已发生关联交易及其金额。

2014年初至10月30日， 公司向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矿提供

劳务等，累计发生交易金额337.17万元。

2014年初至10月30日，公司向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提供劳务，累计发

生交易金额195.70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矿，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力投

资集团公司控股75%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 企业性质：有

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宇。 注册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 税务登

记证号码：152526667327079。主要业务：煤炭生产、销售。白音华露天矿为内蒙古锡林郭勒

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

有限责任公司的持股比例为75%。2013年度总资产586，292.23万元，负债612,983.43万元，

所有者权益-26,691.20万元，利润总额-25,457.15万元，净利润-25,457.15万元。 2014年

10月末总资产593,472.58万元，负债649,703.81万元，所有者权益-56，231.23万元，利润

总额-33,588.04万元，净利润-33,588.04万元。

2、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136,642.87万元，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赵宇。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旗巴拉噶尔高勒镇

哈拉图街。 税务登记证号码15252679019876X。 主要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

目：销售矿山设备、工程机械、发动机、电机；技术服务等。 股东为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持股比例100%。 2013年度总资产471,865.76万元，负债322,608.15万元，所有

者权益149,257.61万元，利润总额12,326.11万元，净利润9,082.63万元。 2014年10月末总

资产471，076.46万元，负债325,882.23万元，所有者权益145,194.23万元，利润总额-8,

651.49万元，净利润-9,055.04万元。

（二）履约能力：上述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发生的关联交易履约情况良好。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矿、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

有限公司的《煤炭经销权委托协议》已经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签订

完毕（详见公司2014年7月15日的2014057公告）。 双方依照协议约定，结合煤炭市场实际

情况协商确定经销权委托费标准，委托费总金额据实结算。

上述交易确系依照公司2014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并签订的 《煤炭经销权

委托协议》执行的，预计收费额度基于双方的实际经营情况，由双方根据煤炭市场实际情

况协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为双方依照协议、协商确定。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其交易性质也

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向2014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提交《关于增补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暨向内

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矿收取煤炭经销权委托费的议案》、《关于增

补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暨向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收取煤炭经销权委托

费的议案》。 基于我们得到的信息，我们认为公司所预计的关联交易收费事项，确系依照公

司2014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并签订的《煤炭经销权委托协议》执行的，预计收

费额度基于双方的实际经营情况，由双方根据煤炭市场实际情况协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同意关于增补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收取煤炭经销权委托费事

宜。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审核此项议案的召

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进行了监督，认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

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实施了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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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4年11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向杨清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57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杨清发行30,649,942股股份、向常州中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发行1,194,867股股份、向卢鹰发行1,263,538股股份、向胡娜发行1,098,728股股份、向

胡九如发行1,098,728股股份、向秦威发行183,122股股份、向胥晓中发行183,122股股份、

向陆曙炎发行439,491股股份、向许刚发行183,122股股份、向王吉雷发行91,561股股份、

向葛建华发行36,624股股份、向金永民发行36,624股股份、向张建国发行36,624股股份、

向罗海峰发行36,624股股份、向毛汇发行36,624股股份、向石荣婷发行18,312股股份、向

杨小芳发行18,312股股份、向顾汉强发行18,312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0,333,761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方案

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七、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

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0410

证券简称：华胜天成 编号：临

2014-048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已回购股权激励股份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有关条款及股

东大会授权，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4年8月25日召开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第七批)，原股权激励对象董园园、段明强2人因离职触发了《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规定的变更和终止的情形，公司需回购并注销

此2人的股权激励股票共计49,512股。 （相关决议公告已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临2014-030）。

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票的议

案》(第六批)中，包含董园园、段明强2人股票共计49,512股，因2人提出离职，亦未能及时办

理回购手续。（相关公告已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临2014-035）。

上述需要回购并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9,024股, 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并将于2014年12月2日注销。

本次限制性股票注销后公司的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977,413 0.62% -99,024 3,878,389 0.60%

无限售条件股份

637,445,496 99.38% 0 637,445,496 99.40%

合计

641,422,909 100.00% -99,024 641,323,885 100.00%

特此公告。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代码：

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4-077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3.�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2月1日下午2：30点；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上午

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1月30日15：00至2014年12月1日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7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014年11月15日和2014年11月26日，公司董事会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分别刊登了《东

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树财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12人， 代表股份数965,471,494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9.3301%。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数

965,370,494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9.324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7

人，代表股份数101,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052%。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发行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的议案》（逐项表决）

本次发行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如下：

1.1发行规模

本次短期公司债的总规模为不超过备案前公司最近一期期末净资本的60%，在发行规

模内可采取分期发行方式。

赞成965,468,49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97%；

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3%；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1.2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短期公司债期限为不超过1年（含1年），各期具体发行期限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发行时的市场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赞成965,468,49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97%；

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3%；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1.3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次短期公司债的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具体发行利率随市场情况而定。

赞成965,468,49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97%；

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3%；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1.4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短期公司债的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各期发行具体募集资

金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公司各业务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赞成965,468,49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97%；

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3%；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1.5拟上市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赞成965,468,49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97%；

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3%；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1.6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短期公司债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次短期公司债在

交易所备案完成届满24个月之日止。

赞成965,468,49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97%；

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3%；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1.7授权事项

为有效完成本次发行短期公司债事宜，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框架与原则下，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届时的市场条件，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短期公司债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制定和实施每期短期公司债发行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

期限、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具体募集资金投向、评级安排、具体偿债保障等与

发行条款有关的全部事宜；

（2）向有关监管部门、交易所等机构办理本次发行备案、债券转让、兑付、登记、托管及

结算等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制订、签署、执行、修改、完成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

合约（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相关协议、各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及进行相关的信

息披露等与本次发行及后续债券转让等有关的各项具体事宜；

（3）按照监管需要及公司实际情况决定聘请律师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

（4）如监管部门、交易所等主管机构对短期公司债的发行等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

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

外，根据主管机构的意见或市场条件变化情况对本次短期公司债发行具体方案、存续期间

资金用途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6）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赞成965,468,49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97%；

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3%；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审议通过本项内容。

2.《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并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全资子公司经营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并同意以下

事项：

（1） 同意公司出资不超过五亿元人民币设立资产管理全资子公司开展证券资产管理

业务，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投资额度内决定注资的具体事宜；

（2）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确定资产管理子公司的名称、注册地等事项；

（3）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监管规定全权办理资产管理子公司筹备、报批及设立等

相关手续；

（4）该资产管理子公司设立后，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将由该子公司承接，据此所涉及

的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公司《章程》、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及换发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等相关

事宜，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

赞成965,468,49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97%；

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3%；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继红、胡媛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2014-066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公司已于2014年11月1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于2014年11月27日公告了《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5、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14年12月1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交易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4年11月30日下午15:00至2014年12月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18号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4

会议室。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垚浩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34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34,

460,70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31.27%，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33,

868,00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31.1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其提供

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2人，代表股份592,700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0.1378％。

3、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32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为38,925,50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9.05％。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垚浩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

会议。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王雪莲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133,931,80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6067%；反对

528,9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39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

权股份比例的0%。

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133,931,80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6067%；反对

528,9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39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

权股份比例的0%。

3、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蒋自安、曾一平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在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同意选举蒋自安先生、曾一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3.01�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蒋自安先生

表决情况:赞成133,871,808�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56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赞成38,336,6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71%。

3.02�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曾一平先生

表决情况:赞成133,871,006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56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赞成 38,335,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51%。

4、审议通过《关于提名何勇、贺湘华、刘韧、王立新、刘迪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该议案在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同意选举何勇先生、贺湘华先生、刘韧先生、王立

新先生、 刘迪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01�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何勇先生

表决情况:赞成133,871,506�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56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赞成 38,336,3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63%。

4.02�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贺湘华先生

表决情况:赞成133,871,506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56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赞成 38,336,3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63%。

4.03�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韧先生

表决情况:赞成133,870,506�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56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赞成 38,335,3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38%。

4.04�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立新先生

表决情况:赞成133,870,508�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56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赞成 38,335,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38%。

4.05�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迪女士

表决情况:赞成133,873,006�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56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赞成 38,337,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02%。

5、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梁越斐女士为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133,931,80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6067%；反对

468,9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3487%；弃权60,000�股，占出席会议具

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446%。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王雪莲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72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度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2014年11

月25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2014年12月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4年度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应参加董事11人，实际参加董事11人。董事刘晓光、俞昌建为议案一的关联

董事，对议案一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会议经通讯表决后，全体董事

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通用首创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1、同意公司通过平安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向通用首创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为不超

过12,500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为一年，利率为7.2%。

2、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2014-073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刘晓光、俞昌建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日

报备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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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合营公司通用首创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过去12个月累计向通用首创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1次，金额5,700万元人民币，本次

委托贷款完成后，累计向通用首创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2次，金额不超过18,200万元人民币。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1日在北京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

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通用首创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公司拟

通过平安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向合营公司通用首创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首创” ）提供委

托贷款，委托贷款金额不超过12,500万元人民币，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因公司董事长刘晓光同时兼任通用首创董事长，公司董事、总经理俞昌建同时兼任通用首创董事，公

司副总经理曹国宪同时兼任通用首创董事，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通用首创成立于2003年， 为公司与法国Veolia� Eau� -� Compagnie� Générale� des� Eaux公司

合资成立的外商投资性公司,双方股东各持有50%股权。 通用首创注册资本：31,860万美元；注册地：北

京；法人代表：刘晓光；主营业务为中国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项目的直接投资及运营管理等；通用首创截

至2013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69,517.04万元， 净资产为158,026.77万元， 营业收入为4,636.24万

元，净利润为-5,753.75万元；截至2014年10月31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80,334.05万元，净资产为

170,294.29万元，营业收入为3,415.17万元，净利润为791.98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平安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向通用首创提供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金额不超过12,500万元

人民币，期限一年，利率为7.2%；定价原则参照市场公允价格执行；本次委托贷款将用于偿还通用首创银

行贷款，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用首创为公司的合营公司，本次委托贷款用于通用首创的日常经营活动，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

的整体利益及战略规划，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经公司独立董事书面认可后，本次交易已经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董事刘晓光、俞昌建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其他与会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向关联方通用首创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

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本次委托贷款利率的确定符合市场规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公司审计委员会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向关联方通用首创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本次委托贷款利率的确定符合市场规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过去12个月累计向通用首创提供委托贷款1次，金额5,700万元人民币，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5%；本次委托贷款完成后，累计向通用首创提供委托贷款2次，金额不超

过18,2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9%。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日

报备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